
关于做好“2026江苏教师年度人物”
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，各单位、部门：

为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

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4〕

15 号）要求以及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进一步推进师德

师风建设，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，根据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

通知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“2026 江苏教师年度人物”遴选

推荐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荐要求

1. 推荐对象：在立德树人、教书育人、科学研究、社会

服务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部署等方面作出

突出贡献的在职在岗优秀教师。

2. 推荐条件：弘扬教育家精神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关爱学

生具有强烈事业心、责任感和教育情怀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

事迹感人；突出师德第一评价标准，重在立德树人、教书育

人，以人格魅力教育感染学生，深受家长尊重、社会认可；

不断更新教育观念，遵循教育规律，创新教育方法，业绩得

到师生高度公认；加强科学研究，积极服务社会，落实党中

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部署，取得显著成绩。已获“江

苏教师年度人物”和省部级以上荣誉表彰的教师，不再作为

遴选推荐对象。

3. 推荐名额：我校可推荐 1 名参选教师。（全省名额为



10 位“2026 江苏教师年度人物”以及提名教师若干，包含中小

学、高职院校、高等学校。）对事迹特别突出的本次当选者，

省教育科技工会将优先推荐申报“省五一劳动奖章”。

4. 推荐方式：推荐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师生公认、宁

缺毋滥的原则。由教师本人提交“2026 江苏教师年度人物”推

荐表，简要描述自身先进事迹（600 字以内）。各基层党委

（党总支）需公开相关信息，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

经党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，至多推荐申报人 1 名（如无合适

人选可不推荐），并将相关材料报送党委教师工作部，推荐

申报人在本单位内公示 3 个工作日。由党委教师工作部会同

工会审核和研究，确定最终校级推荐人选，并进一步对推荐

表进行完善。

二、材料报送

4 月 15 日前，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将“2026 江苏教师

年度人物”推荐表电子版（见附件）报送至指定邮箱，纸质版

盖章提交至明正楼 401。联系人：卢艺，58139291，邮箱：

jsgzb@njtech.edu.cn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“2026 江苏教师年度人物”推荐表

党委教师工作部

2026 年 4 月 1 日


